
南 京 市 高 淳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 苏0118民初73号

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支行，住所地南

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镇兴路 177号银庭馨苑15幢-33室。

负责人：陈巍伟，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民，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孝等，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爱保，男，1973年12月23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125197312233313，汉族， 南京市人， 住南京市高淳区漆桥街

道荆溪村栗柴园5号。
被告：陈翠兰，女，1980年12月 7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124198012072421，汉族，南京市人，住南京市溧水区和凤镇
沙塘庵村委土山铺村72号。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支行 (以下简称农
业银行高淳支行) 与被告李爱保、陈翠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于2022年 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

行了审理。原告农业银行高淳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孝等，被
告陈翠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爱保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
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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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农业银行高淳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

爱保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6525.51元，利息、罚息和复利
4285.57元(计算至2022年2月17日， 自2022年2月18日起的

利息、罚息、复利按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购房担
保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

李爱保承担原告支出律师代理费19506元；3、判令被告陈翠兰对
上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判令原告对位于
南京市高淳区漆桥镇双牌石大街288号双富嘉园133幢1单元401

室房屋在第一、二项诉讼请求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
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23日，被
告李爱保、陈翠兰与原告签订了一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32020120160221022)，合同
约定李爱保向原告借款370000元用于购买位于南京市高淳区漆桥

镇双牌石大街288号双富嘉园133幢1单元401室房屋，借款期
限240月，实际借款期限和具体起止日期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

借款执行利率以借款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
基准利率为基数下浮10%后确定，借款提取为借款人不可撤销地申

请并授权贷款人将全部借款直接划转至该房屋出售人南京双富置

业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还款方式等额本息还款，还款周期一个月，
还款日为每期末月的借款发放日对应日，该笔借款由陈翠兰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由南京双富置业有限公司阶段性担保，保证范围

包括借款合同项下本金、利息、罚息、 律师费等，保证期间为借
款到期日起二年。 合同对贷款人的违约责任作了详细约定，其中



包括借款人未按照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

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对应

付未付利息，贷款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复利，贷款人未
按约定按期足额偿还借款，贷款人有权提前收回已发放借款，有
权提前行使担保权，并且约定了因借款人、担保人违约致使贷款
人采取诉讼或者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承担
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等其他实现债权费用。同日，原告与被
告李爱保、陈翠兰签订了《南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 (预购商品房
贷款抵押)，抵押合同约定抵押担保的主债权合同为《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32020120160221022)，担保主债权数额人民币370000元，抵押物

为抵押人与南京双富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

同》 (宁房预售合字第20166601720号)记载的坐落于高淳区漆桥

镇双牌石大街288号双富嘉园133幢1单元401室房屋。2016年
11月2日，原告取得了抵押的不动产登记证明。也是同日，被告
李爱保出具了划款扣款授权书，授权原告在办妥借款合同约定的
担保手续二天内，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将贷款全额拨入售房人南
京双富置业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2016年11月 4日，原告根据双
方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

划款扣款授权书约定发放了贷款370000元，贷款发放通知书约定
的借款期限自2 016年11月4日至2036年11月3日，还款方式
等额本息，还款日为每月 4日。借款发放后，被告未按照合同约
定还款，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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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李爱保未予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被告陈翠兰辩称：1、对原告诉请的欠款本金金额、连带责任

无异议；2、因李爱保未变更还款手续，才导致发生逾期还款，其
不承担律师代理费。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个人购房担保借款
合同、南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 (预购商品房贷款抵押)、不动产登

记证明、划款扣款授权书、贷款发放通知单、借款凭证、贷款还

款清单、贷款还款试算信息、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等证据。

被告李爱保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质证的权

利。本院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能证明原告诉称的事
实，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诉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21年11月26日，本院作出 (2021) 苏0118
民初4293号民事调解书， 内容如下： 陈翠兰与李爱保自愿离

婚；.... ..位于高淳区漆桥街道双牌石大街288号双富嘉园133
幢1单元 401室房屋一套归陈翠兰所有；自本调解协议签订之日

起双富嘉园133幢1单元 401室房屋上的抵押借款200000元及利
息、后续房贷由陈翠兰负担；房屋上的抵押贷款全部还清后，一
个月内李爱保配合陈翠兰办理过户手续。调解书已生效。

本院认为，原、被告间签订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抵押

合同合法有效，应受到法律保护。被告李爱保未按约履行还款义

务，被告陈翠兰未按约履行保证义务，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原告要求被告李爱保偿还借款本金306525.51元及相应利息、罚
息、复利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合同约定发生



违约情况时，贷款人有权提前收回借款，依法处分抵押物并从所
得价款中优先受偿，贷款人因此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
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
他实现债权的费用。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
1950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陈翠兰为被告李爱保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原告要求被告陈翠兰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
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另， (2021 ) 苏0118民初
4293号民事调解书已明确，案涉房屋的后续贷款由陈翠兰偿还，
故被告陈翠兰承担对房贷的保证责任后，无权向被告李爱保追偿，
但承担对律师代理费的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爱保追偿。案涉房产
已办理抵押登记，原告依法有权对抵押物折价、拍卖、变卖所得

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九十四条、第四百一十条、第四百六
十五条、第五百零九条、第六百六十七条、第六百七十六条、第
六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
百四十七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爱保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支行支付借款本金
306525.51元及利息、罚息、复利4285.57元 (利息、罚息、复利
暂算至2022年2月 17日，此后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并支付律师代理费19506元；

二、被告陈翠兰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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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责任后有权在律师代理费范围内向李爱保追偿；
三、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支行有权就被

告李爱保所购买的位于南京市高淳区漆桥镇双牌石大街288号双

富嘉园133幢1单元401室房屋拍卖、变卖或折价所得款项在抵

押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优先受偿。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301元，减半收取3150.5元，保全费2420元，
合计5570.5元， 由李爱保、陈翠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刘增刚

区

二O三 五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法官助理 朱清华

书 记 员 江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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